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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出閘」須過半提委提名
傳人大常委會月底開會就提名門檻作決定

政界挺「逾半」提委會要「把好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本月底
啟動政改「五步曲」中的「第
二步曲」，決定是否可就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進行修改。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年3月參加全國「兩會」
時，闡述了中央對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原則
立場，強調香港政改須符合「一個立場，三
個符合」，包括政改必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
有關決定、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
準等。

依法循序漸進推民主
張德江委員長在今年「兩會」期間參加港

區人大代表團審議時，闡述了中央對處理香
港普選問題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一個立場」是指，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
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是中央的一貫
立場。
他說，香港的民主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予

的，也是中央一貫主張和堅定支持的。中央真
心實意地希望香港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並一直堅定地朝着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

選舉制度不能抄外國
至於「三個符合」，第一是指行政長官普

選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倘脫離當地
自身的實際情況空談民主，或者照搬照抄其
他國家或地區的民主模式，不僅會「水土不
服」，更可能給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災
難，甚至會造成社會撕裂和動亂。

須符人大一系列決定
第二，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包括必須符合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作出的一系列有關決定，強調最
重要的原則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討論和制度設計一定要
以基本法為基礎。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團體和市民都應當
堅守法治這一基本底線，在基本法的軌道上理性務實地進
行討論。

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
第三，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是中央政府

一貫的、明確的立場和主張，這既是政治標準，也是法律
要求。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必然損害中央與特
區關係，損害香港市民的整體福祉，進而影響甚至衝擊國
家改革穩定發展的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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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在本月下旬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是
香港政改「五步曲」中至關重要的一步，將決

定是否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修改。消息
人士昨日向本報透露，是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預計在24
日或25日開幕，由於議程繁多，會期擬長達7天，香
港政改相關決定將在閉幕會上通過。有關會議的具體
安排，估計會在周末（16日、17日）舉行的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上最終確定。

7天會議閉幕通過報告
消息人士並透露，即將舉行的常委會會議議程繁

多，除涉及香港政改的關鍵問題外，還包括內地立法
等事宜，會議長達7天。依照規定，常委會會議將在
閉幕會上表決通過多項政策，這意味着香港政改報告
將通過7天的討論和修改，在會程最後一天正式通

過，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公布啟動香港
政制改革。待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特區政府
預計在今年年底，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方
案展開公眾諮詢。

港人代增列席人數
有香港傳媒昨日透露，在即將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

會會議中，由於涉及香港政改問題，香港的代表，包
括港區人大代表列席人數會增加，大約有6人至10
人。據本報了解，除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出席會議
外，列席的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譚惠珠、黃玉山、劉迺強及陳弘毅，港區人
大代表盧端安、馬逢國及吳秋北等。已確定會列席會
議的吳秋北表示，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表達參選人需
獲過半數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才能「出閘」參選特首

的建議。

堅守機構提名原則
在人大決定的問題上，有香港傳媒引述消息人士估

計，人大是次決定會提到提名委員會須參考現時選舉
委員會，保留四大界別，估計「入閘易、出閘難」，
有意參選人士先取得一定人數提名，才能成為參選
人，再由提名委員投票選出候選人。參選人須取得逾
半數提名委員的提名才可「出閘」，以符合機構提名
的原則，這是沒有妥協空間的。
就有意見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白紙黑字寫

明是次特首普選並非「終極」，有關消息稱，沒有一
條法律是不能修改的，這是常識，故不存在要中央是
否需要承諾的問題。

人大決定具權威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此次會議作出的決定，對於香港政

改十分關鍵。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表示，香港政制發
展的主導權和最終決定權在中央。香港回歸以來的政
制發展和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都源於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有關決定，是香港普選必須遵循的法律根據，具有
不可挑戰、不可逾越的權威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鄭治祖）特首梁振英上月中啓動政改「五步曲」中的

第一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政制發展報告。消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本月25日

至31日舉行會議，就啟動政改作決定。有傳媒引述消息人士估計，人大決定會說明特首

提名委員會應參考目前的選舉委員會，而參選人須取得逾半數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才可

「出閘」。有學者強調，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是香港普選必須遵循的

法律根據，具有不可挑戰、不可逾越的權威地位。

政改「五步曲」程序
第一步：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
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

改；
第三步：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

則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
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第四步：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第五步：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資料來源：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撮要（2007年12月29日）
— 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
辦法和第五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
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
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
法。
— 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
辦法和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
法，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第六十八條的規定和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
三條的規定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如果未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
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繼續適用
上一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
—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
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最
快本月底就香港政改作出決定，其中特首普選的「提
名門檻」是其中一個關注點。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指
出，根據基本法，提委會的提名屬「機構提名」，為
了表現提委會的集體意志，參選者應取得逾半數提委
會支持才能「出閘」。同時，提委會也要「把好
關」，確保「出閘」的候選人必須為愛國愛港人士。

鄭耀棠：或為候選人數設限
將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的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
表示，相信人大常委會在本月下旬所作的決定會指明
過半數提委支持才可以參選，或為候選人數設限。

黃友嘉：如董事局表決決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昨日在與民主黨會面後也
指，提委會作為「機構提名」，需要反映「集體意
志」，「好似一個董事局，9個人決定一件事，5個
或以上的過半數，就可通過……所以『機構提名』係
有根據。」
他認為，「過半數提名」符合基本法，要認真落

實，重申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權力，最終只在提委會手
上，並強調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權是實質的，並非「橡
皮圖章」，提委會有責任在提名過程中把好關，確保
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
被問及人大決定應否寫明2017年特首選舉並非
「終極」，香港政制未來仍可改善，黃友嘉認為沒有
必要，指任何選舉制度都會不斷發展和優化。

葉太：愛國愛港 中央堅持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提名門
檻是為了體現特首參選人愛國愛港，值得中央信任，
當選後不會跟中央對抗。中央在這點上無法退讓，參
選者需要努力向提委會拉票，而關鍵在於他們能否滿
足愛國愛港的要求。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莫樹聯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過去選委會選舉是「委員聯合提名」，與普選時
由「一個委員會」提名不同，需要體現機構的集體意
志，故普選時提名門檻定於提委會過半數是很合理，
正如私人公司董事局及業主立案法團作決定時，一般
亦要求過半數， 「我會覺得（基本法）四十五條中
所說的民主程序，可以包含過半數方案，而不會有牴
觸。」

莫樹聯：同一標準制度公平
被問及反對派聲稱，提委會高門檻目的是要篩走反

對派參選人，莫樹聯坦言，同一個標準適用於所有
人，其實是公平的，「我們現在都未去到一個地步，
來決定提名委員會的組織是如何，好難說一定針對某

一邊或某一派。」
他又指，不肯定人大常委會最終會否明確寫明特首

候選人名額，但認為即使明確規定都沒有問題，因為
候選人太多，將會出現很多很難預料的情況。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
調，香港政改要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規定，及
符合均衡參與原則等框架，中央對此從無動搖，並
無放寬空間，「（選舉辦法）要防止外國勢力挾持
民意衝擊中國（內地）的機會，避免人利用機制製
造事端。」

陳智思：高門檻防外國干預
他個人估計，普選特首的提名門檻不會低，以確保

特首人選獲得絕大部分提名委員會支持，及防止外國
勢力挾持香港民意衝擊中國（內地）的機會，「我看
不到（提名門檻）會少於一半。但選民組成仍有放寬
空間，以加強民主成分，當然仍然不獲部分人接受，
但至少更勝現行選舉安排。」待人大常委會公布決定
後，社會可聚焦討論提委會的組成，加強民主成分。

根據基本法和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
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必須依法完成「五步
曲」的程序。特首已完成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
的「首步曲」，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修改特首選
舉辦法，就是「第二步曲」。
特區政府於去年12月4日發表《2017年行政長官
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以「有商有

量」的態度，就兩個產生辦法展開為期5個月的諮
詢，為行政長官啟動是否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憲制程
序作準備。
7月15日，特首梁振英正式啟動政改「首步曲」，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就啟動政制檢討作出決
定。他同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呈交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的《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
諮詢報告》及全部附錄，全面、如實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反映特區政府在諮詢期內收集到的意見。

三分二立會議員支持方過關
至此，政改已進入「第二步曲」，就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倘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特區政府稍後會向
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而最困難的是取得
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才能進入「第四步
曲」，即行政長官同意。最後的「第五步曲」，是由
特首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或備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五步曲」第三步最「難行」

■莫樹聯■黃友嘉 ■葉劉淑儀■鄭耀棠 ■陳智思

■■消息人士透露消息人士透露，，香港政改相關香港政改相關
決定預料安排於是次全國人大常決定預料安排於是次全國人大常
委會會議閉幕會上通過委會會議閉幕會上通過。。圖為第圖為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
議早前在北京舉行議早前在北京舉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基本法條文及人大有關決定


